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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6_B3_95_E

7_A1_95_E6_A1_88_E4_c80_644118.htm 王海打假打出了名，

但同时也打出了一系列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诸如某工商部

门在处理一些商家涉嫌欺诈事件时，因投诉人有知假买假、

敲诈嫌疑，故对此类索赔不予支持的报道时有见诸报端，甚

至有些法官在审理该类案件时也持此观点。在笔者看来，此

种说法值得商榷。 首先，知假买假与知假卖假的行为性质如

何？买卖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

条列出了民事行为无效的七种情形，其中第七种情形就是“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知假买假是否属这种情形，笔

者认为，不能仅因为知假买假者购买商品不是为了使用而是

为了索赔获利而认定其有非法谋利的目的。知假买假的矛头

指向为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经营行为，笔者认为这是一

种借“打假”而从中获取报酬的行为。“打假”本身是行政

执法部门的职责，其依据是相关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而知假

买假可以看作是一种民间“打假”行为，通过双倍索赔的方

式惩罚和扼制商家制售伪劣商品的不法行为，其索赔的依据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公民，“法无禁止即可行”

，既然没有法律禁止公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打假”，那么

，他就享有这种权利。因此，笔者认为知假买假并不属于“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 其次，知假买假是否属

于消费行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

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

保护。这里注明“为生活消费需要”是为了与“为经营需要



”相区别，只要购买者不是为了转售经营，不管是自用、送

人，甚至是扔弃，都应该算作“为生活消费需要”，知假买

假者显然不是为了转售经营，应该属于消费行为，享有《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权利。 第三，知假买假索赔是否涉

嫌敲诈?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敲诈勒索罪的通说解释为“以非法

占有公私财物或非法取得财产性利益为目的对被害人以暴力

或者其他损害相胁迫，迫使其交付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提

供财产性利益的行为”。知假买假者索赔的途径是直接向工

商部门投诉索赔，要求其在认定商家出售假货有欺诈销售行

为的基础上给予假一赔一的补偿，并不是通过拿着假货要挟

商家的方式来索赔，仅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表现上就与上面

的通说解释相去甚远。因此，根本不存在敲诈之说。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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